格尔木市通宁路小区（暂定名）产权调换
安置房回迁实施方案

根据《格尔木市城市建成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格政办〔2018〕94号）、《格尔木市2019年城市建成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格政办〔2019〕157号）的规定以及安置对象签订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条款内容约定，为公平、公正、公开、合理地做好原汽车站家属院、原郭镇家属院（安居巷片区）、原法院家属院、原工会家属院已签约住户安置房选房分配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适用范围
本实施方案适用于原汽车站家属院、原郭镇家属院（安居巷片区）、原法院家属院、原工会家属院已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安置对象选择产权调换方式进行安置的107户住户。
分配房源时间
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6月17日上午：8:30开始；下午：14：30开始。
选房地点
格尔木市安居巷安置房所在门面房（安居巷中段）
房源分配
（1） 房源分配原则
为公平、公正保障大多数安置对象的利益，本次安置房分配遵循安置对象产权调换后的房屋面积不低于原房屋面积的原则。采取“小抓小、中抓中、大抓大”的方式，即：原房屋面积按1:1.3比例调换后，根据匹配的房源情况，分为小、中、大三类住户进行抓阄，详见房源分配方式。
（2） 房源分配方式
本次安置房分配方式是基于被征收住户原房屋面积大小进行分类，为有序开展房源分配工作，此次房源分配工作按照A、B、C三个类别进行抓阄，为保障抓阄结果相互之间不影响，三个类别所选房屋面积及抓阄时间不一致。具体如下：
A类安置对象（24户）抓阄时间为安置房回迁工作开始的第1天，原房屋面积约为64.76㎡至72.5㎡，主要为原汽车站家属院、原郭镇家属院（安居巷片区）、原工会家属院住户，按照1:1.3比例调换后，所匹配安置房面积为102㎡。
B类安置对象（63户）抓阄时间为安置房回迁工作开始的第2天，原房屋面积约为80㎡至95㎡，主要为原法院家属院、原郭镇家属院（安居巷片区）1号楼及原工会家属院住户，按照1:1.3比例调换后，所匹配安置房面积为125.42㎡、125.8㎡、146.55㎡。
C类安置对象（21户）抓阄时间为安置房回迁工作开始的第3天，原房屋面积约为100㎡以上，主要为原郭镇家属院（安居巷片区）2号楼住户，按照1:1.3比例调换后，所匹配安置房面积为147.4㎡、149.17㎡。
安置房源
为确保本次回迁安置工作顺利推进，根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青海隆成勘测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安置房实测面积，综合考量，依据集中安置、合理分配的核心原则，本次安置房回迁安置工作将重点聚焦于通宁路小区（暂定名）1号楼、2号楼和3号楼部分单元，共提供165套安置房供107户住户抓阄选择。具体如下：
A类安置对象24户：抓取房屋位于通宁路小区（暂定名）2号楼1单元（东），户型为B1户型，面积为102㎡，共计42套。具体详见附件4.安置房源汇总表。
B类安置对象63户：抓取房屋位于通宁路小区（暂定名）3号楼1单元（东），C1户型，面积为125.42㎡；3号楼1单元（东），C3户型面积为125.8㎡；3号楼2单元（西），东侧C3户型，面积为125.42㎡；共计60套；1号楼1单元（东），A1户型，面积为146.55㎡；共计21套。总计81套。具体详见附件4.安置房源汇总表。
C类安置对象21户：抓取房屋位于通宁路小区（暂定名）1号楼1单元（东），户型为A3户型，面积为149.17㎡，共计21套；1号楼2单元（西），户型为A2户型，面积为147.4㎡，共计21套。总计42套。具体详见附件4.安置房源汇总表。
资格确定
参加本次安置房选房的是原汽车站家属院、原郭镇家属院（安居巷片区）、原法院家属院、原工会家属院已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的安置对象。具体规定如下：
（1） 安置对象本人参加的，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原件（如有丢失，请前往格尔木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查询）；
（2） 安置对象委托他人参加的，须提交委托书（详见附件5.委托书），由指挥部安置组等工作人员见证，提交委托书原件、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安置房选房、确认均由该被委托人书面确认，选房抓阄当日凭委托书原件、《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原件（如有丢失，请前往格尔木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查询）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参加选房、抓阄流程并确认结果。
（3） 安置对象去世的，分为以下两种情况参加选房抓阄流程：
1. 由安置对象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携带安置对象死亡证明复印件、所有第一顺位继承人同意委托书原件、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如有）、身份证原件、《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原件参加。若子女未成年，需法定监护人陪同并提供相关证明。若无结婚证，需由安置对象所在社区或村委会开具相关证明。
2. 安置对象无其他直系亲属的，由其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携带《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原件、所有第二顺位继承人同意委托书原件、派出所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经指挥部安置组审核后参加选房抓阄流程。
（4） 其他特殊情况，需提前向指挥部安置组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按规定流程参加。
（5） 每一份协议原件，原则上仅可指定一人参加安置房选房抓阄流程。
选房前准备工作及选房流程
选房前准备工作
1.通知：选房时间将提前7天通过公告、短信、电话、网站、链接等任何一种方式通知所有安置对象。安置对象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原件、委托书（如有）等材料进行资格审核并抓阄。
[bookmark: _GoBack]2.现场监督：选房工作将邀请市纪委监委、东、西城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全程监督，选房工作相关公证事项由房屋征收补偿中心向公证处提出公证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公证处依法提供现场监督公证服务，并按国家及地方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公证费用。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确保选房过程公开透明、结果真实有效。
选房流程
进行资格审核并抓取选房顺序号→抓取安置房→签订选房确认单→办理后续相关手续。
1.抓取选房顺序号
(1) 资格审核时间与地点：所有安置对象根据通知时间在格尔木市安居巷安置房所在门面房（安居巷中段）进行进行资格审核。
(2) 抓取方式：每户安置对象可派2名及以下代表参加抓取活动。代表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书（如有）、《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原件。
(3) 现场设置抓阄箱，箱内放置与安置户数相同数量的顺序号阄条，顺序号从1开始，依次递增。
(4) 按照签到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叫号，被叫到的安置对象或代表依次上台抓取一个阄条，每个抓阄过程时间不超过3分钟，阄条上的数字即为该户的选房顺序号。
(5) 抓取完成后，现场登记选房顺序号，并由安置对象代表签字确认。
2.抓取安置房
(1)抓取时间与地点：在选房顺序号确定后，按顺序依次在格尔木市安居巷安置房所在门面房（安居巷中段）进行。
(2)抓取方式：按照抓取的选房顺序号依次叫号，每户安置对象代表上台抓取房号阄条，抓阄过程时间不超过3分钟。
(3)阄条按单元、楼层、房号放置在统一的抓阄箱中，箱内放置的阄条数量与第五条安置房源情况一致，阄条上标明具体单元、楼层及房号。
(4)安置对象代表抓取后，现场登记所抓取的单元、楼层及房号，并签字确认。
(5)抓取的阄条一旦确定，不得更改、调换，不得再次抓阄。
特殊情况处理：未在回迁房抓阄规定时间内到场的安置对象，视为自动放弃本次选房资格，其后续安置房抓阄将顺延至本轮抓阄结束后，在公证处现场封存的剩余阄条中按到场时间依次进行。
4.签订选房确认单
安置对象或代表在抓取阄条后，现场签订选房确认单，明确所选房屋信息、面积等条款。
5.特殊情况处理：若安置对象在抓取房号后，未按时签订选房确认单，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安置对象自行承担。
6.办理后续相关手续
安置对象在规定时间内，按照通知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工作要求
（1） 严格执行流程，确保公平公正。一是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格尔木市“北五”片区暨老城（棚户）区征收改造通宁路小区（暂定名称）回迁安置工作方案》开展回迁安置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得徇私舞弊。二是参与选房工作的相关人员及直系亲属涉及本次安置的，应当主动回避。三是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干预正常的选房秩序，不得为特定对象谋取不正当利益。
（2） 加强现场秩序维护，确保选房过程有序进行。一是严格按照既定程序开展选房工作，确保每个环节规范有序。二是选房全过程要录音录像，相关资料要妥善保存备查。三是监督人员要对关键环节进行现场监督，确保程序合法有效。
（3） 其他要求。一是此次选房工作将设立咨询服务台，安排专人解答群众疑问。二是指挥部安置组将及时公示选房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安置组电话：0979-8434540）。三是指挥部安置组需做好选房资料的归档工作，建立完整的档案资料；四是安置对象或被委托人要对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性负责，一旦因安置对象或被委托人提供的虚假资料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安置对象或委托人自行承担。五是老人或病人等不宜或不适合参加安置房选房抓阄流程，确需参加的，需由亲属陪同。
附件：1.安置房源汇总表；
2.已签约住户安置房分配流程图；
3.委托书（模版）；
4.通宁路小区（暂定名）平面图；
5.通宁路小区（暂定名）户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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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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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image: 附件2：已签约住户安置房分配流程图_01]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公民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
受托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公民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
因本人事务繁忙，无法亲自办理位于格尔木市安居巷中段的回迁安置相关事宜，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委托代理的相关规定，自愿委托受托人           作为本人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本人办理以下事项：
一、委托事项
代为办理与上述回迁安置项目有关的一切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1.向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回迁安置主管部门提交、补充、确认办理安置手续所需的全部身份证明文件、权属证明、安置协议及其他相关材料；
2.签署与回迁安置相关的各类文件、表格、确认书及协议；
3.代为查验、接收、领取安置房屋，并办理房屋交接手续；
4.代为申请并办理安置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或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自然人处分或处置不动产相关权益时委托代理人申请登记的，授权委托书需符合法定形式，本委托书即旨在满足此项要求，以确保后续登记程序的合法性；
5.代为缴纳办理前述事项过程中产生的应由委托人承担的相关税费、费用及款项；
6.处理与本次回迁安置相关的其他一切必要事宜。
二、代理权限
受托人在办理上述委托事项过程中，有权以委托人的名义从事一切相关的民事法律行为，包括进行陈述、签署文件、进行确认、领取标的物及权属证书等。受托人在代理权限内以委托人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法律后果直接由委托人承担。
三、代理期限
本委托书的代理期限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上述所有委托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四、法律效力
本委托书系委托人真实意思表示，受托人依本授权所实施之合法代理行为，委托人予以全部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委托人确认，本授权为不可撤销之一般授权。
委托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受托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4：
[image: 微信图片_20260526090935_238_72]
附件5：
[image: 微信图片_20260526090953_240_72][image: 微信图片_20260526090954_241_72][image: 微信图片_20260526090953_239_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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